
壹．課程特色與目標:

貳．課程內容:

參．學分數:
本學程共計21學分數，將開設9門必修課程，授課時數共378小時

肆．開課時間:

第一階段︱106學年度第2學期每週六全天上課
第二階段︱106學年度暑期星期一至星期五全天密集授課

伍．上課地點:本校台北市民生校區

陸．招收資格與甄選方式:

柒．報名時間: 
107年3月30日(五)前

捌．保證金繳交:

3,000元(學生修畢獲得證書後歸還，未具正當理由停修或棄修者將不予歸還)

各校大學部在學學生得依各校規定抵免學分

鑒於全球化與區域經貿整合對我國之影響，培養國內國際經貿談判與訴訟人才之
需求劇增，透過國際經貿法律、國際政治經濟、國際經貿談判與英文、問題導向
式模擬談判與演練等四大主軸之專業課程規劃，以利接軌未來投入相關國際公私
部門職涯之市場。

本學程為教育部補助
全程免學費

 國際公法
 國際經貿法
 國際私法

 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
 國際經濟學
 國際經貿外交高峰論壇

 國際談判
 經貿英文
 國際談判與訴訟演練

本學程招生採書面資料審查(請參閱招生簡章)
1. 大學部與研究所在學學生
2. 具備相當英文能力
3. 自傳與特殊經歷證明

國立臺北大學法律學院國際法研究中心
23741新北市三峽區大學路151號 ntpucil@gmail.com

(本學程報名程序採線上作業)


